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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确认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考虑行业情况及经营需求，公司子公司温州创新实业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向温州美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售其建设的温州港瓯江港区灵昆作业区 28#

码头后方辅助生产区工程，定价依据为温州美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温州市瓯江

口新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就该工程的结算金额。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二条的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

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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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

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

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

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

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期末资产总额为 393,647,564.38 元，期末净资产

总额为 161,763,244.72 元，本次出售的价格总额约为 50,000,000.00 元，小于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期末资产总额的 30%及期末净资产总额的 50%，公司在连

续 12 个月内亦无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出售，不构成《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出售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关联董事汪一新、陈玲媚、胡

建连回避表决，该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温州美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昆鹏街道灵霓大道 7160 号 2

号楼 1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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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昆鹏街道灵霓大道 7160

号 2 号楼 102 室 

注册资本：10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饮料生产；食品销售；住宿服务；建设工

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日用杂品制造；食品进出口；食用

农产品零售；集贸市场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虞建宏 

控股股东：温州美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汪一新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汪一新控制的企业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瓯江口码头资产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温州港瓯江港区灵昆作业区 28#码头后方辅助生产区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本次出售资产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在温州港瓯江港区灵昆作业区 28#码头后

方辅助生产区建设的工程。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的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https://www.qcc.com/firm/ce002f0f73c0fcf77bdaf03cdecc0a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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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公司子公司温州创新实业有限公司向温州美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售其建

设的温州港瓯江港区灵昆作业区 28#码头后方辅助生产区工程，定价依据为温州

美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温州市瓯江口新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就该工

程的结算金额。 

 

（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出售价格由交易双方在综合考量实际结算金额等因素后友好

协商确定。交易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交易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违反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利益的行为。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子公司温州创新实业有限公司向温州美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售其建

设的温州港瓯江港区灵昆作业区 28#码头后方辅助生产区工程。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正常需要，是真实、合理、必要

的。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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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无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 

1、温州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温州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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